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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4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上午 9

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7 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程序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夏汉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谢谈先生、王长明先生、郭民先生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17年

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本报告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报告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30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10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要求编制了公司《2017 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报告内容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7 年度的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全文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

告，《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刊登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证券时报》。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本报告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出具的《审计报

告》（瑞华审字【2018】第 01350138 号），公司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50,334,213.58 元，其中：母公司实现税后净利润 130,795,743.84 元。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母公司提取盈余公积 13,079,574.38 元后，母公司滚存未分配

利润额 563,111,290.34 元。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0500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25 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5062.5 万元

（含税）。 

本预案经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本预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预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的意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核字【2018】第 01350014 号《关于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本报告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如下表：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额（万元） 

江苏智造新材有限公司 外协加工、材料采购 960 

泰州市开宇塑业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300 

姜堰区天目机械配件厂 外协加工 50 

姜堰区城北木器抛光厂 外协加工、材料采购 60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本议案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关联董事夏汉关、黄静、

周稳龙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7 年公司（子公司）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和日常交联交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7 年发生额（万元） 

江苏大洋投资有限公司 短期借贷 3500 

江苏智造新材有限公司 短期借贷 2500 

泰州市开宇塑业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86.65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本议案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关联董事夏汉关、黄静、

周稳龙、朱正斌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购买设备资产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稳健持速发展，确保公司常规产品按时对外交付，同意公司 2018



年利用自有资金以及银行贷款，以不超过 7000万元的资金购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等，

逐步补齐原有产能瓶颈工序产能，使整体产能得到进一步均衡。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含子公司）向各大银行申请不超过 36 亿元的授信额度，并同意以

资产抵押、信用、保证、担保、质押、承兑等方式向各家银行借款总额不超过 15 亿

元，用于技改投入和新建项目支出及补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流动资金或并购项目支

出。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与银行签署借款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书（包括但

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等相关法律文书），无须另行召开董事会。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宁波太平洋电控系统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未来发展战略规划，为进一步拓展全资子公司宁波太平洋电控系统

有限公司的产品系列，提升研发能力，扩大产能，同意向宁波电控增加投资 10000

万元，用于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关键制造项目，并授权公司总经理组织实施。

具体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同意在完成 2018 年经营

目标的基础上，高管薪酬整体的增长幅度不得超过净利润增长幅度和公司中层管理

人员薪酬平均水平同比增长幅度（两者取低作为上限），同时加大净利润考核权重，

授权总经理具体考核，最终分配方案经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经董事长批准

后发放。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该



事项得到了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关于续聘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中国证

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相关公告，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刊登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证券时报》。 

本报告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

第十四条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

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章程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精密锻件、精密冲压件、成

品齿轮、精密模具、差速器总成和离合器总成及

其零件的设计、制造、销售；精锻、精冲工艺

CAD/CAE/CAM 系统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

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精密锻件、精密冲压件、成

品齿轮、精密模具、差速器总成和离合器总成及

其零件的设计、制造、销售；精锻、精冲工艺

CAD/CAE/CAM系统研发；道路普通货运；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第九十五条  …… 

有权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有： 

(一)董事会； 

(二)监事会； 

(三)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单独或合并持

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一以

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九十五条…… 

有权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有： 

(一)董事会； 

(二)监事会； 

(三)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单独或合并持

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一以

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一百一十八条 

…… 

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内，可建立对董事长的

授权制度。即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对涉及

第一百一十八条 

…… 

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内，可建立对董事长的

授权制度。即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对涉及



关联法人交易的事项（除董事长需要回避的情形

外）有不超过 100万的决定权，对涉及关联自然

人交易的事项（除董事长需要回避的情形外）有

不超过 30万的决定权，；董事长对除上述关联交

易和对外担保以外的交易事项有不超过 2000 万

元的决定权，并在事后向董事会报告。 

 

关联法人交易的事项（除董事长需要回避的情形

外）有不超过 100万或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金额的决定权，

对涉及关联自然人交易的事项（除董事长需要回

避的情形外）有不超过 30 万的决定权，；董事长

对除上述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以外的交易事项

有不超过 2000 万元的决定权，并在事后向董事

会报告。 

第一百四十七条  ……。 

有权提名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的有： 

1、董事会； 

2、监事会； 

3、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 

第一百四十七条  …… 

有权提名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的有： 

1、董事会； 

2、监事会； 

3、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 

其他未修订条款继续生效。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全文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有关事项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同意在本次

董事会会议结束后通知本公司各股东于 2018 年 5 月 8 日下午 14:30 召开 2017 年年度

股东大会。具体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16 日  




